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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公司同时提供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供股东进

行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西四路624号26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总经理李鼎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山东宝莫生物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3人，代表股份136,780,7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34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96,701,6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0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1 人，代表股份 40,079,1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8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1人，代表股份5,937,5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7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3,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0人，代表股份 5,933,9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96%。

8.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承办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会提案的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会提案的表决结果：

（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670,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82%；

反对1,0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9%；

弃权8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7,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986%；

反对1,0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058%；

弃权8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956%。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578,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07%；

反对1,0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83%；

弃权16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1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34,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441%；

反对1,0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685%；

弃权16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87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669,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74%；

反对1,0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75%；

弃权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5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801%；

反对1,0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210%；

弃权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98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四）《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669,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75%；

反对1,0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74%；

弃权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5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6,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835%；

反对1,0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176%；

弃权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98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五）《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并更名为〈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511,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22%；

反对1,0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6%；

弃权20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1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68,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275%；

反对1,0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913%；

弃权20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481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六）《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52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27%；

反对1,0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6%；

弃权19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40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82,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683%；

反对1,0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913%；

弃权19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240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七）《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优化调整经营范围、减少董事会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764,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73%；

反对9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7%；

弃权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5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1,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902%；

反对9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109%；

弃权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98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八）《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659,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1%；

反对1,03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48%；

弃权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5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16,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134%；

反对1,03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877%；

弃权8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98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何雪梅律师、杨莎莎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人员的资格，以及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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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补选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补选董事完成情况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

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许研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经股东会审议，许研先生正式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

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补选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备查文件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

许研先生：1975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历任大连

市财政局主任科员，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处处长，大连普湾新区办公室副主任，三十

里堡临港工业区管委会主任，大连三寰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熊猫绿能（北京能源国际）首席政务官，招商局投资发展（香港）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务；现任欧力士（中国）实业控股有限公司联席总裁、北京东方中科集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许研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亦未因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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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
一9：25、9：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0日9：15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

山东省邹平市西王工业园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

公司第十四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王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合法、法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5人，代表股份234,217,7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698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214,116,18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36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2人，代表股份20,101,53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2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3人，代表股份20,111,5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632%。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

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574,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291%；反对 11,537,
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59%；弃权1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468,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2.1088%；反对 11,537,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7.3672%；弃权1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41%。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1,528,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825%；反对 12,592,
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763%；弃权 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422,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6.9083%；反对 12,592,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2.6124%；弃权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3%。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1,365,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28%；反对 12,628,
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18%；弃权22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59,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6.0959%；反对 12,628,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2.7924%；弃权22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17%。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443,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728%；反对 11,540,
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73%；弃权233,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336,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1.4535%；反对 11,540,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7.3836%；弃权233,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29%。

（5）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1,405,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298%；反对 12,715,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289%；弃权 9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99,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6.2943%；反对 12,7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3.2244%；弃权9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3%。

（6）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007,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215%；反对6,990,3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45%；弃权220,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901,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1475%；反对6,990,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7577%；弃权220,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8%。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3,800,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523%；反对 10,197,
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38%；弃权21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694,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8.2029%；反对 10,19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0.7038%；弃权21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3%。

（8）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772,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133%；反对 11,223,
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18%；弃权222,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66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3.0894%；反对 11,223,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5.8049%；弃权222,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57%。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826,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367%；反对 10,309,
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17%；弃权1,08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720,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3.3619%；反对 10,309,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1.2622%；弃权1,08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75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15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

10.01 选举王辉先生为公司第15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5,555,8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49,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083%。

10.02 选举周勇先生为公司第15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5,622,5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60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16,3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99%。

10.03 选举王海芝女士为公司第15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15,657,06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755%；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0,8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14%。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15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

11.01 选举董华先生为公司第15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15,589,3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4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83,1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

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48%。

11.02 选举张光水先生为公司第15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15,489,4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03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83,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78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昀、李松

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639 证券简称：ST 西王 公告编号：2026-025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0日分别以专人、电子通讯、传真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文件送达通知。
2、董事会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应出席会议董事5名，实到董事5名。
4、会议由董事王辉先生主持，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王辉先生为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其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周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其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包括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辉，成员周勇、张光水（独立董事）；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华（独立董事），成员王辉、张光水（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光水（独立董事），成员董华（独立董事）、王辉；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光水（独立董事），成员董华（独立董事）、王辉；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华（独立董事），成员张光水（独立董事）、周勇。
第十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其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周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海芝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王超先生

为董事会秘书。前述人员任期均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599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2026-031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2:3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两河路666号六楼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长柴永森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0人，代表股份1,798,654,0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9.26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805,637,5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03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8 人，代表股份 993,016,4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606%。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6人，代表股份8,459,8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7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25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5人，代表股份 7,205,1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75%。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5.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2025年度述职。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事项：

1.00 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5,883,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0%；反对 2,727,
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6%；弃权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89,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532%；反对2,
727,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421%；弃权42,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47%。

2.00 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5,883,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0%；反对 2,727,
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6%；弃权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89,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532%；反对2,
727,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421%；弃权42,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47%。

3.00 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7,31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5%；反对 1,306,
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6%；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19,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542%；反对1,
306,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427%；弃权3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31%。

4.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297,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4%；反对3,056,9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6%；弃权5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0,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495%；反对3,
056,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346%；弃权52,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59%。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提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5.00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5,298,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4%；反对 3,312,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2%；弃权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04,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369%；反对3,
312,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583%；弃权42,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47%。

6.00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5,338,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57%；反对 3,272,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9%；弃权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4,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145%；反对3,
272,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808%；弃权42,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47%。

7.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5,098,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3%；反对 3,280,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4%；弃权 2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4,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716%；反对3,
280,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753%；弃权275,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530%。

8.00 以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0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柴永森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1,278,939,516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79,758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柴永森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军华女士》

总表决情况：同意1,278,952,01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92,254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张军华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晓新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1,280,565,01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205,255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张晓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华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1,280,715,80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56,044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陈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5《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静玉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1,279,235,916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76,158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王静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0 以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01《独立董事候选人王竹泉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1,279,290,401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30,643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王竹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02《独立董事候选人王荭女士》

总表决情况：同意1,279,236,20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76,444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王荭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03《独立董事候选人张焕平先生》

总表决情况：同意1,279,735,79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76,036股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选举张焕平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李广新、李嘉慧

结论性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

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599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2026-032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与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事

3名，具体如下：

非独立董事：柴永森先生、张军华女士、张晓新先生、陈华先生、王静玉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邓玲女士（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王竹泉先生、王荭女士、张焕平先生

上述董事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第十一

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

人士，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以上董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2）。

二、备查文件

1.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第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邓玲女士简历

邓玲女士，1976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电机电器及其控制专业，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工

会主席、职工董事、副总经理。1998年8月-2010年12月先后任海尔空调研发经理、海尔空调

东亚市场大区经理、海尔空调海外市场部总监；2011年1月至2018年6月任青岛毅速联合电

器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7月起任公司海外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邓玲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之间、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